
烟台市水利局2025年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事项清单
序
号

部门
权责清单

事项
抽查事项 抽查内容 检查对象

事项
类别

检查方式 抽查比例及频次
检查主

体
检查依据

1 市水利局
对水资源的监

督检查

对单位/个人取用水行为

的行政检查

1.取用水户是否取得有效取水许可证；

2.是否按照批复情况进行取水；

3.取用水户用水量是否存在超许可情形

取用水单位
一般检

查事项

现场检查、专

业机构核查

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

5%，每年抽查1次.

市、县级水

利部门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第四十八条、第六十九

条。

2.《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》第二条、

第四十八条。

3.《山东省水资源条例》

4.《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管理办法》

5.《山东省节约用水办法》

对节约用水的行政检查

1.计划用水检查，检查取用水单位和个人是否按照

批准的用水计划取用水，是否存在超计划（定额）

用水情况；

2.用水计量设施检查，检查取用水单位和个人是否

按规定安装用水计量设施并保证正常运行 ；

3.节水设施检查，检查取用水单位和个人是否按规

定建设和使用节水设施

用水单位
一般检

查事项

现场检查、专

业机构核查

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

5%，每年抽查1次.

市、县级水

利部门
《山东省节约用水条例》第四十四条。

2 市水利局
对水工程安全

的监督检查

对水工程运行和水工程

安全活动的行政检查

检查有无损毁河道堤防、护岸、闸坝等水工程建筑

物和防汛设施、水文监测和测量设施、河岸地质监

测设施、以及通信照明等设施的情形；有无非管理

人员操作河道上的涵闸闸门，有无干扰河道管理单

位的正常工作的情形，有无在堤防和护堤地建房、

放牧、开渠、打井、挖窖、葬坟、晒粮、存放物料

、开采地下资源、进行考古发掘以及开展集市贸易

活动的情形，有无在堤防安全保护区内进行打井、

钻探、爆破、挖筑鱼塘、采石、取土等危害堤防安

全的活动

市、县流域中

心

重点检

查事项

现场检查、专

业机构核查

全年抽查比例100%，每

年至少1次

市、县级水

利部门

1.《水法》第四十二条。

2.《水库大坝安全管理条例》第三条、第十一条。

3.《山东省实施<水库大坝安全管理条例>办法》第

三条。

4.《山东省小型水库管理办法》第四条、第十四条

3 市水利局
对水土保持情

况的监督检查

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

持方案的行政检查

水土保持工作组织管理情况；水土保持方案审批

（含重大变更）情况；水土保持后续设计情况；表

土剥离、保存和利用情况；取、弃土（渣、石、矸

石、尾矿等）场选址及防护情况；水土保持措施落

实情况；水土保持监测、监理情况；水土保持补偿

费缴纳情况

可能造成人为

水土流失的生

产建设项目法

人单位

重点检

查事项

现场检查、专

业机构核查

按照风险等级划分，A级

抽查比例为5%，B级抽查

比例为10%，C级抽查比

例为20%，每年至少抽查

1次

市级水利部

门

1.《中国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》第二十九条、第

四十三条。

2.《山东省水土保持条例》第二十七条、第四十七

条。

4 市水利局
对南水北调工

作的监督检查

对南水北调配套工程的

检查

项目建设是否取得行政许可，相关手续是否真实有

效；项目建设施工中对建设方案的落实情况；项目

是否严格执行经批准的建设方案、在经批准的位置

和界限内施工

南水北调配套

工程运行单位

重点检

查事项

现场检查、书

面检查、专业

机构核查

全年抽查比例为100%，

每年抽查至少1次

市、县级水

利部门

1.《南水北调工程供用水管理条例》第三十七条、

第四十四条。

2.《山东省南水北调条例》第六条、第十七条。

对南水北调配套工程安

全运行的监督检查

主要检查安全监测设施配置和运行情况 、安全监测

数据采集整理分析情况；金结机电设备维护保养运

行情况；安全生产体制机制建立和运行情况，特别

是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情况；安全隐患排查及整改

落实情况；上级安全生产文件和工作部署的落实情

况；泵站、水库、渠道安全防护情况等；度汛方案

及防汛预案制定及措施落实情况；工程巡视检查、

防汛值守情况；水毁工程排查和修复情况等

南水北调配套

工程运行单位

一般检

查事项

现场检查、专

业机构核查

全年抽查比例为100%，

每年至少1次

市、县级水

利部门

1.《南水北调工程供用水管理条例》第三十七条。

2.《山东省南水北调条例》第六条、第十八条。



5 市水利局

对大中型水利

水电工程移民

安置和水库移

民后期扶持的

监督检查

对大中型水利工程移民

安置规划大纲执行情况

的监督检查

移民安置协议的签订和执行、年度计划执行情况，

移民安置进度和实施效果等

项目法人和项

目所在地移民

管理机构

一般检

查事项

现场检查、专

业机构核查

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

5%，每年抽查1次

市级水利部

门

《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

例》第四十七条。

6

市水利局

对河道管理范

围内建设项目

的监督检查

对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

项目的行政检查

建设项目是否办理了涉河建设方案许可手续 ；是否

按批准的建设方案进行建设等

经市、县批准

的项目建设单

位

一般检

查事项

现场检查、专

业机构核查

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

5%，每年抽查1次

市、县级水

利部门

1.《防洪法》第二十八条。

2.《河道管理条例》第十四条。

3.《水利部、国家计委关于颁发<河道管理范围内

建设项目管理的有关规定>的通知》第十三条。

4.《山东省胶东调水条例》第六条。7

对在堤防上新建建筑物

及设施竣工验收的行政

检查

8

对在大坝管理和保护范

围内修建码头、渔塘的

行政检查

检查有无未经大坝主管部门批准在水库大坝管理和

保护范围内修建码头、鱼塘，或虽经批准但未与坝

脚和泄水、输水建筑物保持一定距离，影响大坝安

全、工程管理和抢险工作的情形

市、县级许可

项目

重点检

查事项

现场检查、专

业机构核查

全年抽查比例100%，每

年至少1次

市、县级水

利部门

1.《水法》第四十二条。

2.《水库大坝安全管理条例》第三条、第十一条。

3.《山东省实施<水库大坝安全管理条例>办法》第

三条。

4.《山东省小型水库管理办法》第四条、第十四条

。

9 市水利局
对水利安全生

产的监督检查

对水利工程建设安全生

产的行政检查

安全生产目标职责、制度化管理、教育培训、现场

管理、安全风险管控及隐患排查治理、应急管理、

事故管理、持续改进等落实情况

对全市水利工

程建设及运行

管理单位（工

程）

重点检

查事项

现场检查、专

业机构核查

全年抽查不低于50%，每

年至少抽查1次

市、县级水

利部门

1.《安全生产法》第九条、第六十二条。

2.《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》第四十条、第四

十三条。

3.《山东省安全生产条例》第三十一条。

4.《水利工程建设安全生产管理规定》第二十六条

。

10 市水利局
对水利建设市

场的监督检查

对水利工程质量检测单

位（乙级）的行政检查

人员配备、技术管理和质量保证体系、场所环境、

设备设施等情况

烟台市内水利

工程质量检测

单位（乙级）

一般检

查事项
现场检查

按照风险等级划分，A级

抽查比例为5%，B级抽查

比例为10%，每年至少抽

查1次

市级水利部

门

1.《水利工程质量检测管理规定》第三条、第四

条，第十三条至第三十条。

2.《水利部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规章的决定 》

3.《水利部关于发布水利工程质量检测单位资质等

级标准的公告》

4.《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》

5.《水利工程质量检测管理规范》

11 市水利局

对水利工程建

设项目招标投

标活动的监督

检查

对电子招标投标活动的

行政检查
执行招投标法律法规情况

烟台市内实施

的水利工程建

设项目

一般检

查事项

现场检查或网

络抽查

全年抽查比例为5%，每

年至少抽查1次

市、县级水

利部门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第七条。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》第四条

。

3.《山东省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>办法

》第四条。

4.《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办法》第六条。

5.《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管理规定》第七条

、第八条。

6.《工程建设项目勘察设计招标投标办法》第六条

。

12 市水利局

对水利工程建

设质量的监督

检查

对水利工程建设质量的

监督检查
执行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情况

烟台市内实施

的水利工程建

设项目

一般检

查事项

现场检查或网

络抽查

全年抽查比例为5%，每

年至少抽查1次

市、县级水

利部门

1.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第四条、第四十三条

、第四十七条。

2.《水利工程质量管理规定》第五条、第十条。


